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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不均，更患不公”
———转型期的 “公平感”与 “冲突感”

李路路　唐丽娜　秦广强

［摘要］　对转型期中国民众的社会不平等认知与评价状况进行分析，可以从 “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认
知”与 “社会冲突意识”两个方面展开，既关注 “公平感”与 “冲突感”的总体状况及二者间关系，亦分
析历时性演变趋势及阶层／群体间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基于历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受
访群体普遍反映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持续拉大，收入分配欠缺公平性与合理性；一些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被
认为达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并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对收入及生活机会分配的公平性认知与社会冲突意识
之间被证实有着紧密的关联，不公平感越高，群体的社会冲突意识就越强。转型期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其社
会政治后果问题应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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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两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过程
受到国内外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中国
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
历史性成绩；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
化加剧、社会冲突与不稳定因素增加。３０多年
来，伴随着中国 ＧＤＰ年均近１０％的高速增长，

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城乡之间、区域之
间、阶层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已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普通民众对日益显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
程度越来越表现出不安甚至是不满情绪，近年来
社会抗争及群体性事件频发且呈上升趋势即是一
个明显的信号，这对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构成了
不小的威胁。

在学术界，对社会不平等相关议题的研究向
来是焦点和热点话题。相当多的成果集中在对社
会结构分化、流动机会 （大／小）、社会开放程度

（增强／减弱）、贫富差距 （扩大／缩小）等一系列
客观社会现实的经验测量和描述分析上，而对民
众对社会不平等的 “主观”认知与评价等议题却
缺乏有效讨论。诚然，以基尼系数为代表的一些
经济指标是对财富分配差异状况的客观反映，对
于了解、评估和预测收入不平等状况有着显著的
社会意义和政策启示价值。但就实质而言，基尼
系数是一个反映收入分配的 “均等” （平均、平
等）状况的指标，不涉及公众感知与价值判断。

有关收入分配 “公平”、“合理”的认知与评
价涉及财富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属于一种伦理
的判断。并且，就最终意义而言，收入差距严重
与否，取决于公众的价值判断。［１］原因在于：一
方面，民众自身对不平等状况的感知是真实的、

具体的，排除了区域、经济发展等宏观结构性因
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 “社会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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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依循的社会价值观念以
及在此情境内的认知与评价，最终决定了其心理
承受能力、社会选择与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
讲，开展社会不平等主观层面的分析与探讨，对
于预测和评估其社会与政治后果更具价值。

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层面关注的议题非常广
泛，既包括对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及阶层间
关系的认知，也包括对当前 （收入）不平等程度
的认知、对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及如何才能更加
公平的看法、如何看待政府在促进平等和公平方
面应扮演的角色、对当前普通人向上流动以及能
被公平对待的机会是否持乐观态度［２］，尤其是对
通过家庭背景和社会网络关系实现上升流动的看
法与评价；还包括阶层意识、群体间对立与冲突
意识等等。

本文将分析的重点聚焦于 “收入分配的公平
性认知”和 “社会冲突意识”两个方面，既关注
总体状况及二者间关系，也考察历时性演变趋势
及阶层／群体间所体现出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
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 “公平”既有资源与生活
机会 “均等”、“平均”分配的指向，也有分配机
会和规则 “公正”、“合理”的含义。 “公正与均
等不是一回事，公正的可能不均等，均等的也可
能不公正”［３］，本文在后者也就是 “公正”、 “合
理”的意义上使用 “公平”一词。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历次 “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ＣＧＳＳ）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共同组织开展的第一
期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及由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社会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第二期 “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均设置了有关社会不平等之主观认
知、评价方面的指标。其中，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的调查中，均设置了借鉴 “国际社会调
查项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ＳＰ）跨国比较模块中有关社会不平等 （收入不
平等）研究的问题。同时，对民众社会冲突和矛
盾意识进行测量的指标，也出现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的调查之中。

一、收入不平等：“患不均，更患不公”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８年的ＣＧＳＳ问卷中均设

置了一项指标，即要求受访者评估几类特定职
业群体 “实际”获得了多少年收入以及这几类
群体 “应该”获得多少年收入。这些收入并非
各类职业群体的客观、真实所得，而是受访者
主观认为的、估计出的数字。“实际收入”可以
被看做是一种关于收入的经验评估，而 “应得
收入”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包含价值评判的 “道
德评估”。按照吴晓刚教授的论述，使用 “实
得”与 “应得”收入来评估民众的不平等认知
具有显著的优势［４］：首先，该量表是对社会中
具有明显标识的几大职业群体的收入评估，这
就避免了诸如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税率或福
利等复杂问题对受访者填答所带来的干扰；其
次，“实得”与 “应得”收入相互参照，能够在
较大程度上控制受访者在填答收入类问题上容
易出现的偏差。

抛开其在测量上的优点，从该指标本身还能
获得诸多有关不平等之公平性评判的信息：第
一，“实得”与 “应得”收入之间的差距能够反
映出人们对该职业群体的收入是否合理、公平的
判断；第二， “实得”收入最高的职业群体的收
入与最低职业群体收入之间的差距是民众感受到
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 “应得”收入最高的职业
群体的收入与最低职业收入之间的差距是民众认
可的或者说能够容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第三，
年度之间 “实得”与 “应得”收入的差距能够反
映出不平等程度的演变趋势。

（一）收入分配不公： “实然”收入与 “应
然”收入

１．概况
表１描述了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受访者评估

的各类职业群体的年度 “实得”收入、 “应得”
收入及二者之间的差距，需要说明的是，这些
职业群体是被作为 “代表性群体”列为评估对
象的，全国性大企业总经理代表了大型企业的
高级管理人员，中央部长代表了高级公务员。
收入以均值和中位值两种方式计算出来，其中
括号内显示的为中位值的统计结果。在收入水
平估计值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用收入的中位数
作为群体收入水平的代表值常常被认为是一种
合适的做法，它排除了极端值的干扰和影响。
无论是以均值还是以中位值计算的统计结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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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各类职业群体的 “实得”与 “应得”收
入之间均不对等。这表明，在民众看来，当前
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不公
平现象。具体而言，工人这一低层职业群体的
“实得”收入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都被认为低于

其应该获得的收入，而医生、总经理、销售人
员以及中央部长等群体的收入则高于其应该得
到的收入。其中尤以全国性大企业总经理的收
入不公平性为最高，２００８年其实际得到的收入
是 “应得”收入的１．７倍。

表１ 公众感知的几类职业群体的 “实得”收入与 “应得”收入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５年

实得收入 应得收入 实得／应得 实得收入 应得收入 实得／应得

普通医生 ６．３
（４）

５．２
（４）

１．２
（１）

— — —

全国性大企业总经理 ５１．５
（２０）

３０．１
（１２）

１．７
（１．７）

２８．０
（１２）

２４．５
（９．６）

１．１
（１．２５）

销售助理 １１．３
（７）

８．６
（５）

１．３
（１．４）

— — —

工厂工人 ２．５
（２）

３．２
（２．５）

０．８
（０．８）

１．６
（１．２）

２．２
（１．５）

０．７
（０．８）

中央部长 ２９．３
（２０）

２１．７
（１０）

１．３
（２）

９．２
（６．５）

７．１
（５）

１．３
（１．３）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古训反映的是人
们对财富、资源分配的一种传统社会心态。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平均主义也一度成为执政者和普
通大众追求的理想的社会分配原则。但是在３０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民众对财富均分的诉求
逐渐下降，对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有了更高的容
忍和接纳程度，这从表１中各职业群体间 “应
得”收入均不相等且相差较多上可以反映出来。

当然，民众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和接纳程度与
他们对公平、合理与否的判断密切相连。图１和
图２描绘了最高与最低收入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
差距，“实得”收入上的差距反映的是民众感知
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 “应得”收入上的差距
则可以看做是民众能够容忍和接纳的不平等程
度。２００８年民众认为高低收入群体间的 “实得”
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４９万元 （年收入），而合理
的 “应得”收入最大差距应该在２６．９万元 （图

１）；“实得”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收入之比已经达
到了２０倍，而他们认为合理的差距或能够容忍
的 “应得”差距应该在９倍左右 （图２）；２００５
年的数据结果同样反映了较高的收入差距。

２．演变趋势
比较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民

图１　最高收入职业与最低收入职业

群体间收入之差 （万元）

图２　最高收入职业与最低收入

　职业群体间收入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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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感知到的实得收入差距在扩大，从２００５年的

１７．５倍扩大至２００８年的２０．３倍，从２６．４万元的
绝对差距扩大至４９万元；从能够容忍的应得收
入差距来看，相对比值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１．４倍下降
至９．５倍，即民众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有所降
低，但从绝对值来看，这种容忍度是升高的，
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２．３万元可接受差距提升至２００８
年的２６．９万元。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对民
众收入差距容忍度变化趋势的判断依据的是相对
比值之差，其实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更
倾向于使用绝对差值数据并由此认定民众的容忍
度实际是上升的，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基数较
小，其相对增长速度有可能稍快于高收入群体，
但二者间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绝对差值比相对
比值反映的数据结论更直观、更可靠。

３．阶层差异
收入不平等的评价认知是否存在显著的阶层

或群体差异，这一点是大多数相关研究中忽视的
重要内容。相比于整体数据，分群体数据有助于
我们了解哪些群体拥有最为强烈的收入不公平感
及其背后可能的缘由。表２描绘了六大社会阶层
在收入不平等认知上的差异，表中数字是各阶层
所评估的五种职业的 “实得”收入与 “应得”收
入之比。数据显示，在每类职业的收入合理性评
价上，工人、农民和商业服务业人员这三大阶层
的数值都较高 （对非技术工人收入的评估上，工
人和农民的比值则是非常低，表明他们认为非技
术工人的收入远低于其所应得），其中尤以农民
群体的分数最高，表明他们的收入不公平感要高
于其他阶层。

表２ 各阶层在收入不平等认知上的差异 （２００８年）

社会与经济管理者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农民

普通医生 １．０８　 １．１１　 ０．８５　 １．３２　 １．２７　 １．２５

全国性大企业总经理 １．５７　 １．５４　 １．４４　 １．７７　 １．６６　 ２．０５

销售助理 １．２０　 １．３６　 １．１３　 １．３１　 １．３４　 １．２８

工厂的非技术工人 ０．８４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８６　 ０．７６　 ０．７９

中央政府的部长 １．１８　 １．２２　 １．１３　 １．４５　 １．３５　 １．５４

进一步地，我们比较各个社会阶层所感知的
和能够容忍的最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表３
数据显示，工人、农民两大底层社会群体评估的
收入差距最为悬殊，他们认为当前社会最高和最
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比值分别达到了２３．８倍和２２．６
倍，上层的社会经济管理者们也感受到了较高的
收入不平等状况，他们认为最高与最低收入比达

到了近２０倍；其他几类处于中间阶层位置的群
体感受到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

在各阶层群体能够容忍的最高与最低收入差
距上，工人和社会与经济管理者阶层的容忍度最
高，而农民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容忍度较
低，处于中间阶层位置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
员的容忍度也处于中间水平。

表３ 各阶层感知和容忍的最大收入差距 （２００８年）

社会与经

济管理者

专业技

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

业人员
工人 农民

最高与最低 “实得”收入之比
（感受到的不平等）

２０．５　 １７．７　 １７．６　 １７．９　 ２３．８　 ２２．６

最高与最低 “应得”收入之比
（能够容忍的不平等）

１０．９　 ９．２　 ９．９　 ８．７　 １１．０　 ８．７

２００６年ＣＧＳＳ数据中设置的让被访者评估
其 “实得”与 “应得”收入的职业群体的类别较

多，基本涵盖了从底层到高层的各种代表性群
体。由此，我们可以结合被访者本身的职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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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考察各职业阶层对自身阶层收入不平等状况
的判断。表４列出了根据７个客观社会群体对自

身 “实得”与 “应得”收入的评估得出的比值数
据以及由总体样本得出的评估结果。①

表４ 收入不平等 （“实得”与 “应得”之比）的群体自评结果 （２００６年）

　　　　　待评职业

客观阶层 　　　　
农民 工人 行政办事人员 私营业主 大学教授 中央部长 大企业经理

农民 ０．５０

工人 ０．８１

行政办事人员 １．００

私营业主 １．３３

高级职称技术人员 １．００

街道、乡镇以上党政负责人 １．２９

经理、董事长 １．００

总体 ０．５７　 ０．８３　 １．００　 １．１７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２５

比较有意义的发现有以下几点：（１）农民和
工人两个群体认为自己的实得收入远低于应得收
入，且实得收入低于应得收入的幅度比一般公众
评估的差距还要大，这体现出底层群体较为强烈
的收入不公平感。（２）行政办事人员、大学教授
两类群体对自身收入不平等状况的评价与公众评
价一致，并且大家一致认为这两类群体的实得与
应得收入基本持平，他们的收入较为合理和公
平。（３）私营业主群体认为自身实得收入高于应
得收入 （１．３３），并且高出的幅度远大于一般公
众所评估的比例 （１．１７）；这一现象也出现在街
道、乡镇以上党政负责人对中央部长收入的评价
上。职业从业者对其职业群体内部的经济收入状
况有着更为详细的了解，从高端经济精英和公务
员的自评结果中可以知晓，收入不公状况远比一
般公众认知的要严重、复杂。（４）企业经理和董
事长对自身收入的评价结果是 “公平合理”
（１．００），但公众认为他们的实得远高于其应得，
这反映了不同群体在公平感上的巨大差别。

上面的数据显示，工人、农民等底层社会群
体被认为在财富与收入分配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
地，其实际所得大大低于应得。而国家高级公务
员、经济精英则被认为获得了远高于合理范围的

财富，在收入不平等中属于获益的一方。
另一项指标反映了同样的信息。在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三次ＣＧＳＳ调查中，均设置了一
项对 “近２０年来获益最多群体”进行考察的题
项 （其中２００６年的设问是 “近１０年来……”）。
图３显示，在历次调查中，国家干部 （公务员）
都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益最多的群体；
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在２００３年时被认为是
获益量仅次于国家干部的群体，但在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年，他们被有资产的人取代，后者上升势
头较猛，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获益较多的群体；
专业技术人员和高学历者一直处于中间水平，但
从发展趋势来看，他们获得的利益被认为不如前
几年多；工人、农民、个体户被认为是在改革中
受益幅度最小的一群人，或者说，他们是利益相
对受损者，在财富与资源分配中处于严重弱势的
地位。改革确实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当前由
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结成的统治联盟的出现彻
底改变了改革之前统治集团与工农大众之间的亲
密联系。阶层／群体地位关系的急剧调整可能会
造成一系列结构性冲突和矛盾，两极分化的加剧
和社会公平的丧失，将构成威胁政治稳定的重要
因素。［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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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囿于数据资料，７个客观阶层与用于进行收入评估的７个职业群体之间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大学教授”职业对应的客观阶层
是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央部长”的对应群体是街道、乡镇以上党政部门的负责人，“全国性大企业经理、董事长”的
对应群体是经理人员和董事长。



图３　近２０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二）公平指数

①　基于国际比较的目的，吴晓刚用基尼系数对每个被访者对收入不平等的评估进行了归纳总结。他特别计算了估计的实际收入

的基尼系数和应得收入的基尼系数，然后用这两个基尼系数的比率表示被访者自己对收入不平等的实际程度的估计，和他们对应得收

入不平等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比率就是 “公平指数”。本文沿袭了吴晓刚的逻辑思路和概念，根据文本的分析目的加以简化，主要用

于分析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公平感。特此说明。

结合上文提到的 “实得”与 “应得”指标，
沿袭吴晓刚的 “公平指数”的逻辑思路并借用他
的概念，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化的公平指数①。公
平指数的基本逻辑思路是： “实得”与 “应得”

收入相等是最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状态，而二
者相差幅度越大，则表明越不公平；公平指数就
是用来衡量这种距离公平状态的差距幅度的大
小，数值越大，则表明被访者越认为收入不合
理、不公平。本文简化的公平指数的计算过程
如下：首先计算出被访者评估的某一职业群体
的 “实得”与 “应得”收入的比值；其次，将
该比值减去１之后取绝对值，得到该个体对这
一职业群体收入的公平性判断得分，也就是公
平指数得分；最后将被访者在所评估的这五个
职业群体上的绝对值相加，得到该被访者的收
入公平指数总得分。按照这个程序计算２００８年
所有被访者在５类职业群体收入不平等认知上
的公平指数 （平均值），普通医生的得分为

０．５９，大型全国性企业总经理的得分为１．９２，
销售助理的得分为０．７７，工厂工人的得分为

０．３７，中央部长的得分为１．２５。可以看出，大
型全国性企业总经理的收入被认为是最不公平
和不合理的，其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公众认为的
合理水平；中央部长的收入水平同样被认为具
有较高的不公平性；工厂工人的收入距离合理

水平较近，公众一般认为二者间距离相差不是
很大。

将被访者在５个职业群体收入上的公平感指
数相加可以得到总的公平指数，从阶层或群体比
较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
异。表５显示，农民、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作
为社会中的中下层群体，公平指数得分最高，表
明他们认为当前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现
象，相比较而言，办事人员和高层的社会与经济
管理者则没有如此强烈的分配不公平感。

表５ 公平指数的群体差异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与经济管理者 ３．０　 ４．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１　 ８．４

办事人员 ２．７　 ３．４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４．７　 ８．３

工人 ４．８　 ８．１

农民 ４．９　 ７．７

总计 ４．５　 ７．８

（三）有关政府责任、机会平等的判断
表６展示的是各阶层对当前社会不平等和政

府责任及所扮演角色的评价，表中数字代表的是
受访群体中对这些说法持有同意 （“非常同意”
和 “同意”）观点的百分比。结果显示，当前收
入差距过大已成为各方的一个共识；缩减贫富差
距、为失业者提供基本保障已成为各方对政府责
任的共同期待；各方也认为应该实现教育机会的
均等。

表７反映了人们在机会平等上的认知评价，
即人们对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以及关系网在
人生发展和成功中的作用的判断。工人、农民等
低层社会群体中认为家庭富裕、性别等先赋性因
素对人生成功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比例最高，而中
上层群体更看中人力资本、努力工作等自致性因
素；对于政治关系网络，低层群体认为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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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各阶层对贫富差距及政府责任的评价 （２００８年）

管理者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农民

我国的收入差距太大了 ９５．７　 ９０．９　 ９５．７　 ９１．０　 ９２．３　 ９０．６

缩小高低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责任 ８１．５　 ８２．４　 ８７．１　 ８１．１　 ８４．０　 ７８．９

政府应为失业者制定像样的生活标准 ９２．６　 ８８．９　 ８１．４　 ８９．８　 ８７．４　 ８６．１

政府应减少穷人福利的开销 ４６．６　 ５０．４　 ５０．７　 ５１．１　 ５３．３　 ５６．２

人人都有同样的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 ７８．５　 ７３．０　 ８０．０　 ７４．６　 ７５．５　 ７３．１

表７ 认为下列因素在人生发展／成功中 “重要”的数量比例 （２００８年）

社会与经济管理者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农民

家庭富裕 ６２．３　 ６６．２　 ６８．６　 ６９．１　 ７４．９　 ７３．０

父母有良好教育 ８２．２　 ８２．１　 ８２．６　 ８０．７　 ８１．９　 ８０．９

个人有良好教育 ８９．６　 ９１．１　 ８８．６　 ８７．５　 ８７．８　 ８７．８

努力工作 ９０．２　 ８６．９　 ８１．４　 ８８．０　 ８６．３　 ８１．６

有政治关系 ５３．５　 ５３．３　 ４８．６　 ５１．８　 ５８．９　 ５６．９

行贿 ２５．８　 ２５．６　 ２９．０　 ２８．４　 ２５．３　 ２８．１

性别 １９．７　 ２２．５　 ２２．７　 ２３．７　 ２２．４　 ２８．７

比例较高。上述结果表明，在低层群体眼中，当
今社会并不是一个公平的、机会均等的社会，家
庭出身、关系网络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冲突意识：状况及趋势

对阶层／群体间相互关系尤其是利益对立、
矛盾冲突关系的判断，同样是社会不平等主观层
面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分析历次ＣＧＳＳ数
据，我们可以了解民众对社会群体间冲突现实的
真实感受，并获得有关阶层间差异、纵向演化趋
势的信息。

（一）总体概况
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三次年度调查中，

被访者均被要求对四对社会群体间的冲突严重程
度作出评估，图４展示了２００８年调查结果。从
中可以看出，在四对群体冲突关系中，穷人和富
人阶层、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冲突被认为较为严
重，分别有６５．５％和６１．８％的被访者认为这两对
群体间利益摩擦、冲突甚至对立程度严重，远高
于其他两对群体间冲突。受访群体的上述主观判
断应归因于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的客观社会现实。

图４　不同社会群体间冲突严重程度评价 （２００８年）

（二）阶层群体差异
图５描绘了２０１０年社会调查中五个主观认

同阶层对于四对群体间冲突严重程度的看法，数
字代表的是认为冲突 “非常严重”和 “比较严
重”的比例之和。图中反映的基本趋势是，无论
是在哪种群体间冲突上，阶层地位越低的群体，

越认为存在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当然这一基本
趋势在中上层群体中出现了例外。如前文得出的
结论，下层群体在改革中受益微弱，且有着较为
强烈的收入不公平感，这种感受有可能会转化为
激烈的冲突意识和行动倾向，甚至会成为社会不
安定的潜在诱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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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阶层中认为群体间冲突严重的比例 （２０１０年）

接下来，我们对冲突严重程度的五个等级赋
分，生成一个反映民众社会冲突意识的指数。其
中，“根本没有冲突”赋分为０， “不是很严重”
赋分为１，“一般”赋分为２，“严重”赋分为３，
“非常严重”赋分为４。将被访者在上述四个群
体冲突关系上的得分加总，可得到他们对当前社
会群体间冲突状况的总体判断。各阶层的社会冲
突指数得分分别为：社会下层９．５，社会中下层

９．０，社会中层８．７，社会中上层８．９，社会上层

８．３。这表明：社会下层群体拥有最高的社会冲
突意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冲突意识越低。

（三）纵向趋势
图６显示的是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民众认

为群体间冲突 “严重”（“非常严重”和 “较为严
重”相加）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群体间社会冲
突严重程度的演变趋势。公众认为四对群体间的
冲突严重程度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在有的群
体间冲突上，还出现了大幅上升的局面。可见，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民众的社会冲突意识或不
满、不安情绪是越来越高的，如果任由这种状况
发展演变下去，可能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政治
后果，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各方重视。

三、二者间关联：分配不公
是否会引发冲突？

影响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因素很多，既可能
由客观地位决定的阶层间、群体间社会经济差
异、利益摩擦导致，也可能由主观的相对受益／

图６　各群体间冲突严重程度 （非常严重和

比较严重）及其趋势

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问卷中有关各类

群体间冲突问题的答案选项均为 “非常严重”、 “严重”、 “不是

很严重”和 “根本没有冲突”四项，而２０１０年问卷中的答案项

目为五项：“非常严重”、 “比较严重”、 “一般”、 “不太严重”、

“根本没有冲突”，并且 “一般”这一较为中性的选项占据了相

当比例的人选。对此，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出于与前两年数据

进行比较的考虑，在计算时，我们将半数的 “一般”选项比例

归为 “严重”行列，另一半则视为 “不严重”。

剥夺感产生。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个体公平性认
知与社会冲突意识之间的关联，具体来说，公平
性认知从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判断和对整体社会
的公平性判断两个方面来操作。从前者那里，我
们可以判断社会冲突感受到物质性因素影响的程
度，而从后者那里，则可以判断社会冲突感受到
价值性因素影响的状况。［６］（Ｐ１１０）

（一）基本描述

２０１０年ＣＧＳＳ问卷中设置了让被访者评价
“目前个人收入是否公平 （考虑到自身的教育背
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和 “当今
社会是否公平”这两道有关社会不平等之公平性
认知的题目。对社会冲突意识的衡量，我们依然
是将被访者对四对群体间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得
分相加，分值越高则表明冲突意识越强烈。表８
显示，无论是在收入公平性还是在社会公平性的
判断中，在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意识的关系上均呈
现出 “公平感越高，冲突意识越低”的趋势。在
公平感最高和最低的受访群体之间，社会冲突指
数相差很大。通过方差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在
有着不同公平感认知的受访群体之间，社会冲突
意识也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７８—



表８ 持不同公平态度的群体在社会冲突意识上的得分 （２０１０年）

个人收入是否公平 社会冲突指数 Ｎ 当今社会是否公平 社会冲突指数 Ｎ

不公平 １０．３１　 １　８５４ 完全不公平 １０．５８　 １　００５

不太公平 ９．４１　 ２　３３８ 比较不公平 ９．６７　 ３　１７６

一般 ８．８７　 ３　４５１ 居中 ８．９２　 ２　８１４

比较公平 ８．２４　 ２　０９８ 比较公平 ８．２６　 ３　７８１

公平 ７．８１　 １　２１２ 完全公平 ７．７２　 ５９３

Ｆ＝１３７．１１＊＊＊ Ｆ＝１４７．５２＊＊＊

（二）统计模型分析
下面，我们在统计模型中检验 “公平感”与

“冲突感”二者间的关系。基于２０１０年ＣＧＳＳ数
据，在以社会冲突意识得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
中，使用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阶层地位，作为解释变量的收入公平感与社
会公平感均被视为定距变量而纳入模型 （取值

１～５，数值越大，公平感越高）。另外，在两个

模型中，我们还分别纳入了收入公平感、社会公
平感与阶层地位的交互项，因为公平感与阶层地
位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表９显示，性别、
年龄两个变量对冲突意识得分无显著影响，教育
程度变量影响显著，文化程度越高，冲突意识得
分就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阶层地位
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统计显著，与社会上层相
比，阶层地位较低的群体有着更高的冲突意识。

表９ 以社会冲突意识得分为因变量的一般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１
收入公平与冲突意识

模型２
社会公平与冲突意识

男性 －０．０９４　９ －０．０７５　９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７＊ －０．００３　１８

受教育程度 （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高中或中专 ０．４６６＊＊＊ ０．４４２＊＊＊

　大专及以上 ０．８３９＊＊＊ ０．７５４＊＊＊

阶层地位 （以上层为参照）

　中上层 １．５９０＊＊ １．５２２＊

　中层 １．１４４＊ １．７５５＊＊

　中下层 １．２７１＊ １．３８２＊

　下层 ２．３５５＊＊＊ ２．０８１＊＊

收入公平指数 －０．３０５＊

交互项：阶层× 收入公平指数

　中上层× 收入公平指数 －０．３１９＋

　中层× 收入公平指数 －０．２３８

　中下层× 收入公平指数 －０．２

　下层× 收入公平指数 －０．４９２＊＊

社会公平指数 －０．３５４＊

交互项：阶层× 社会公平指数

　中上层× 社会公平指数 －０．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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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模型１
收入公平与冲突意识

模型２
社会公平与冲突意识

　中层× 社会公平指数 －０．４２４＊

　中下层× 社会公平指数 －０．２２５

　下层× 社会公平指数 －０．３２２＋

截距 ９．２６１＊＊＊ ９．３４３＊＊＊

样本量 １０　９１８　 １１　３３２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注：＋、＊、＊＊、＊＊＊分别表示在０．１、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从表９可以看出，收入公平指数与社会公平
指数均统计显著，个体收入公平感越高，社会冲
突意识得分越低；社会公平感越高，社会冲突意
识得分同样越低。也就是说，在一个让成员能够
感受到更多公平和合理的社会中，成员的不满情
绪、冲突意识就会明显减弱；反之，如果社会成
员感受到严重不公、不合理，这个社会将会矛盾
丛生、怨怒弥漫，充斥着浓重的 “火药味”。李
培林等使用２００２年全国调查数据，检验了收入
分配公平性评价和财产占有公平性评价两个自变
量 对 社 会 冲 突 意 识 的 影 响，结 论 亦 是 如
此［７］（Ｐ１１５－１１８），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公平性认知与阶
层地位之间的交互效应。在统计模型中纳入交互
项，能够获得二者对因变量影响的更为细致、复
杂的数据信息。

从阶层地位与公平指数 （收入／社会整体）
的交互项上看，中下层群体与公平指数的交互项
系数均为负值，且中上层与公平指数交互、下层
与公平指数交互两个系数均统计显著。这表明，
与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成员相比，处于中下层群
体的成员，其公平感上升能够显著降低其社会冲
突意识。也就是说，中下层群体成员对收入分配
和整个社会的公平性有较高的敏感度，如果在资
源分配和机会获得上赋予他们更多的公平性与合
理性，那么，他们的社会冲突倾向将会显著
减弱。

四、小结与讨论

首先，无论是从受访群体感受到的收入分配
状况，还是从他们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中均
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即民众并不追求 “平均主

义”的 “理想式”分配原则，而是认可和接受财
富分配上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要以公平、合
理为前提。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描述民众
在财富分配时心态的古训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应该
更恰当地表述为 “患不均，更患不公”。

其次，民众普遍反映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持续
拉大，收入分配欠缺公平性与合理性。在受访群
体看来，高级公务员和经济精英在改革中受益最
多，获得了远高于他们应得的收入，而工人、农
民群体的收入则远低于其应得。收入不平等及收
入分配的不满不仅是源于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
在拉大，而且还在于人们在收入上的 “相对不公
平感”，即人们认为实得收入和应得收入之间的
差距也在拉大，后者和 “公平”、“合理”概念有
更直接的联系。另外，民众感受到的实际贫富差
距程度远高于他们能够接受和容忍的程度，尽管
民众对差距容忍的限度也在提高，但民众容忍度
增加的幅度要远小于实际差距拉大的幅度；而底
层群体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程度相对要低于其他
群体，其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这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信号。

第三，一些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被认为达到
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并有持续恶化的趋势。一方
面，穷人和富人之间、上层群体和底层群体之间
冲突的严重程度远高于其他群体间的冲突，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类群体在改革发展中分别
处于获益最多和获益甚微或相对利益受损的位
置；另一方面，各群体间冲突的严重程度在过去
几年中有持续上升的势头。尽管对社会冲突状况
的评估与真实的冲突意识不能画等号，并且成员
的认知与真实的社会政治行动不存在必然关联，
但一个被认为群体间关系剑拔弩张、利益摩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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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不断的社会，是有着较高运行风险的。社会
冲突意识居高不下，其背后缘由及可能带来的社
会政治后果等议题均值得关注与深思。

第四，对财富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认知与社
会冲突意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社会不平等的
持续拉大以及分配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性，会带
来社会怨怒的积聚及冲突意识的上升，如若重视
不足或处理不当，甚至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后
果。与此同时，在中下层群体中，公平感的提升
能够显著降低其社会冲突意识，且该减幅要高于
上层群体。由此引出的政策与实践意义在于：维
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是维护中下层群体的权
益和利益，保障他们获得公平参与社会竞争的机

会并在资源分配中获得合理的份额，将社会政策
适当 “向下”倾斜，对于消减社会冲突，增进社
会和谐，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层面相关议题的研
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基尼系数、社会流动
率等客观经验指标相比，主观层面议题关注 “是
否公平合理”、 “应该如何”等规范性价值评判。
仅仅从客观指标出发不能准确预测民众的主观认
知和评价，而主观评价指标反映的信息更为真
实、具体，并且能够与一系列社会政治后果性指
标相关联。即便不能作为预测和评估社会经验现
实的唯一指标，它们也能在视角转换、解释论证
等方面为预测和评估过程提供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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